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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 高平
市北
诗青
海门
市部

法
人
及
非
法
人
组
织

921
405
81M
A0H
013
E9D

毕
青
海

〔高〕
应急罚
〔2025
〕19003

号

 高平市北诗青海门市部在
未取得烟花爆竹经营（零
售）许可证的情况下销售
烟花爆竹，违反了《烟花
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》
第三条第三款的规定。

《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》第三十一条；《<
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>相关规定裁量基准》

序号189【裁量基准】A

处人民币2万
元（大写：
贰万元）整

罚款

2

高平
市河
西镇
河西
村伟
伟纸
品商
行

法
人
及
非
法
人
组
织

921
405
81M
A0H
EE2
N87

丁
建
伟

〔高〕
应急罚
〔2025
〕19002

号

高平市河西镇河西村伟伟
纸品商行在未取得烟花爆
竹经营（零售）许可证的
情况下店铺内销售烟花爆
竹，违反了《烟花爆竹经
营许可实施办法》第三条

第三款的规定。

《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》第三十一条；《<
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>相关规定裁量基准》

序号189【裁量基准】A

处人民币2万
元（大写：
贰万元）整

罚款


